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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12-013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4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

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 7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实到董事 11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巧女女士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2011 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二、 审议通过《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1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本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2011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2011年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2011 年年度报告》相关章节。 

公司独立董事蒋力、江锡如、苏雪痕、刘凯湘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并将在公司 2011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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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2011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 2011 年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 审议通过《2011年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 2011 年 财务 报告 》 详 见公 司指 定信 息 披 露网 站巨 潮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 审议通过《2012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 2012 年财务预算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 审议通过《2011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2011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449,734,859.63 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21,179,487.37 元，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42,117,948.74 元，加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391,492,335.31 元，公司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 770,553,873.94 元。  

经公司控股股东何巧女提议， 2011年度实现的未分配利润全部用于补充公

司业务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不进行现金分配。同时以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 150,243,9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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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150,243,9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300,487,800

股。 

董事会认为控股股东提出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

匹配，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业务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实现的净利润用

于补充公司业务发展所需流动资金而不进行现金分配符合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对于利润分配的相关

规定，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金额未超过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的余额。因此，利润分配预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立信”）是一家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审

计机构，2011年 7月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鉴于立信担任公司 2011年财务

审计机构的期限已满，为保障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决定继续聘请立信为

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授权经营层根据市场收费情况，确定 2012年度

的审计费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 审议通过《关于 201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2]第 210275号《关于北京东方园

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保荐机构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期间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2011年度）》。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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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及其鉴证报告、核

查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财会[2008]7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建立并运行了较为有效的内部控制，并通过不断

梳理和优化，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有效、合规的内部控制体系，在保证公司正

常有序经营、保护资产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准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1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

意见，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完整性、合理性和

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根据公司《2011 年利润分配方案》（预案）以及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经研

究决定，拟对“《公司章程》第六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相关

内容进行修改（详见附件《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调整的议案》；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 8人因个人原因离职， 1人因考核

不合格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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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稿）》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方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激励对象由 70人调整为 61人，对

应的 33.58 万份期权予以注销，授予期权数量调整为 345.40万份。  

《关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调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鉴于公司相关岗位上的人员

发生变化，部分激励对象不再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条件，我们同意

公司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并对不符合条件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期权办理注销手续，调整后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量调整为 345.40 万份，激励对象由 70 人调整为 61人。 

调整后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

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独立董事关

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相关岗位上的人员发生变化，根据《股权激励计划》，

相关人员不再符合《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同意公司取消相关股票期权，

并办理注销手续。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

的授权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实行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中对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行权数量等相关事项的调整及本次行权，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和《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

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本次股票期权调整及本次行权合法、有

效。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北京市君合律师事

务所《关于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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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十三、 审议通过《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根据《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有关规定，第一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可在公司 2011 年年度报

告公告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的期间内行

权。 

《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经核查，《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可在公司2011年年度报

告公告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的期间内行

权，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

资助的计划或安排，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

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同意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 61位激励对象行权

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在

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

的授权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实行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中对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行权数量等相关事项的调整及本次行权，符合《公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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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证券法》和《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

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本次股票期权调整及本次行权合法、有

效。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北京市君合律师事

务所《关于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十四、 审议通过《关于收到股东苗欣股权转让收入的会计处理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关于收到苗欣股权转让收入的会计处理调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五、 审议通过《关于与新道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新道信东恺（上海）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打造城市“复合景观”的资源和品牌优势，为城市提供更

为高端、综合、前沿的城市景观生态系统综合服务。公司拟与澳大利亚新道信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开拓主题公园类设计、建造与运营管理业务。 

《对外投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十六、 审议通过《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2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十七、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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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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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24.39万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48.78

万元。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九） 决定公司年度借款总额，决定公

司资产用于融资的抵押额度；决定对其控股

的公司贷款年度担保总额度；  

„„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九）决定公司年度借款总额（含金融

机构综合授信总额），决定公司资产用于融资

的抵押额度；决定对其控股的公司贷款年度

担保总额度；  

„„ 

第一百一十四条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下列额度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及资产抵押事项：  

1、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10%

以下比例的对外投资；  

2、租赁、承包、委托经营或与他人共同

经营、授权经营、委托理财占公司最近经审

计的净资产总额 10%以下比例的财产；  

3、在公司资产负债比例不超过 70%的前

提下，单笔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

15%以下的贷款；  

„„ 

第一百一十四条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下列额度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及资产抵押事项：  

1、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10%

以下比例的对外投资；  

2、租赁、承包、委托经营或与他人共同

经营、授权经营、委托理财占公司最近经审

计的净资产总额 10%以下比例的财产。 

„„ 

（五）在下列额度内决定公司单笔借款

事项： 

在公司资产负债比例不超过 70%的前提下，

单笔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 15%以

下的借款。 

 

 


